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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总常委与教总常委于 2001 年 1 月 6 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，会议针对白沙

罗华小事件的发展，作出以下的议决： 
 
1. 董教总认为，白沙罗华小的事件集中地突显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，即在

华人人口稠密地区严重缺乏华小。 
 

一般上来说迁校的方案适用于面对学生来源的华小，像白沙罗华小这类面对学生爆满的

学校，理应增建分校或在邻近地区增设新华小，而不是采取迁校方案。因此，教育部应

尊重当地家长的意愿，保留白沙罗华小原校，并积极在丽阳镇兴建已承诺的新华小，以

解决有关社区对基本教育设施的需求。 
 
2. 对于副教育部长拿督韩春锦宣布，1 月 6 日开始“白小原校将暂时交由警方全权处理，同

时封锁现场，与教育部没有任何关系”，同时“限令护校的白小学生必须在 2 月 7 日前到

新校舍报到，否则将在教育法令下面对被开除学籍的厄运！”，董教总认为，教育部不顾

有关家长及学生的意愿，枉顾当地社区对母语学校的需求，不履行本身为人民提供教育

服务的责职，没有从积极的角度及方式去解决白小有关的问题，反而将有关问题激化，

将责任推委警方处理，这种处理方式是非常不合理的，对我国倡导及欲塑造爱心社会，

无异是极大的挫折。 
 

3. 董教总认为，有关事件在未有妥善解决方案之前，教育部就决定白小原校停止操作，同

时不再调派师资到原校授课，是不负责任的做法。董教总认为，教育部应尊重有关白小

家长的意愿，允许不愿与培才二小共校的家长将子女送到原校上课，并派遣教师在原校

执教。这才是疏缓问题的善意做法。 
 
4. 董教总认为，教育部尽速寻找对话管道，协调各方面，以达致合理的解决方案，动用警

方接管校园，不仅有损政府的声誉，更令人民质疑教育部的专业能力。 
 
5. 教育部不但没有以学生利益为考量，积极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，反而宣布将开除继续在

原校上课的学生，这种违反教育理念的做法，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。 
 


